國立屏東大學社區學習中心「職系專長轉換訓練學分班」招生簡章
一、依據：依據行政院94年3月24日核定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專長轉換訓練實施計畫」暨屏東縣政府屏府人考字第10307521100號函；於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後，由各機關賡續規劃辦理公務人員專長轉換訓練，並依現職公務人員調任辦法規定辦理送審。
二、目的：協助公務人員順利轉換職務（系）或轉任新職，如輔助單位轉調業務單位。
三、招生班別：職系專長轉換訓練學分班。
四、招生對象：現職之公務人員或有志進修之社會人士。
五、招生人數：
（一）每班25名。
（二）班數：詳見第十一項說明。
六、報名方式：
（一）報名日期、時間：即日起，每週一至週四上午8點至晚上9點。每週五上午8點至下午5點，國定假日暫停受理報名。
（二）報名文件：公務人員請檢附工作證件，社會人士請檢附身分證。
（三）現場報名：委託或親自至本校林森校區社區學習中心(屏東市林森路1號敬業樓1樓)報名或線上報名(http://www.cec.nptu.edu.tw/bin/home.php)皆可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四）洽詢電話：(08)7226141＃37203許小姐(juyao@mail.nptu.edu.tw)
七、上課地點：國立屏東大學
八、收費標準：每一學分費為2,400元。
九、退費規定：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，因故退學者，其退費標準依「國立屏東大學推廣教育班學員申請退費準則」辦理。
十、其他：
（一）學分班課程經報名確認後，除重大原因外不得退選或轉換班級，開課後亦無加退選制度，不符合本中心退費準則之退費申請，不予退費。
（二）本校得適當調整課程、上課教室、師資。
（三）修讀人數如不足，本中心有權退費，學員不得有任何異議。
（四）凡依規定修畢課程且成績及格者，由本校發給學分證明書。
（五）學員上課期間缺席及請假達上課總時數三分之一或成績不及格時，不發給學分證書；學員因故無法上課時，請填寫學員請假單逕向授課老師請假。
十一、103年職系轉換學分班-本學期修習課程：
	課程名稱
	授課時段
	授課地點
	學分數
	學費
	授課教師

	教育行政學
	103/11/18-104/4/14
每週二18:30~22:05
	林森校區敬業樓404教室
	4
	9600
	高義展老師


註：以上課程內容、時間及場地等，本單位保留變更之權利。

	報名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    
黑框內資料請詳細填寫以備聯絡及頒發結業證書
	報名序號
（由本中心填寫）
	


國立屏東大學103年「職系專長轉換訓練學分班」報名表

	公務人員請檢附工作證，社會人士請檢附身分證。

	課程名稱
	· 教育行政學

	姓    名
	
	姓別
	男
	行動電話
	

	
	
	
	女
	
	

	出    生
年 月 日
	民國年月日
	身 分 證
字    號
	

	最高學歷
	學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畢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肄業

	服務單位
	機 關（學校） 名 稱
	職 稱
	身  分  別

	
	

(需登錄研習資料者請務必填寫)
	
	□教師  
□公務員
□其他

	通 訊 處
	
	聯絡電話
	(O)

	
	
	
	(H)

	E-mail
	

	緊    急
聯 絡 人
	
	聯絡電話
	(O)

	
	
	
	(H)

	學費優待
身 分 別
	□本校推廣教育舊學員、策略聯盟員工、建教合作廠商員工、特約醫療院所員工
□本校教職員工生(含附屬機構)、校友、本校教職員工配偶與直系親屬
□身心障礙人士、長青人士(65歲以上)
□集體報名：3人(含)以上
□同時報名2班(含)以上者，以費用較低之第2班起優待

	問    卷
	請問您如何得知本班招生訊息？
□本校網站  □本校電子看板  □親友告知  □本校傳單
□服務單位公文   □其他：

	注意事項
	1.請於報名繳費時出示證明文件，得享折扣優待。
2.各班學費均不含書費、材料及用具，上課時請自備筆、墨、紙、硯等必備用品，或由教師協助全班團購。
3.上課期間若缺席時數累積達三分之一者，不發給結業證書。
4.退費依「國立屏東大學推廣教育班學員申請退費準則」辦理。



